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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名办校”有名无实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所谓的名校合作办学往往有

名无实，与名校教育资源毫不沾边。以北大附属实验

学校为例，该校在全国有多所分校，这些学校的办学简

介中写着“与北京大学联合办学”“秉承名校理念”，校

徽也与北京大学雷同。

“虽然挂着北大的牌子，实际上跟北京大学没什么

直接关系。”福建一所北大附属实验学校负责人告诉记

者，学校是由福建某集团出资与北大集团旗下“北京北

大附属实验学校”合作成立。根据签约协议，该集团向

北大青鸟支付品牌冠名和管理费用，但收完钱后，后者

对学校并未有实质性的指导和资源投入。

当地教育部门规划科负责人说，北大附属实验学

校是市政府引进的名企业办名学校项目。“我们在学校

落地时也曾询问过冠名问题，对方的解释是学校冠名

的这个‘北大’不是北京大学，而是和北大旗下的校企

合作，就用了这个名称。”

还有的名校合作办学质量良莠不齐，效果不尽理

想。2011年以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先后在贵阳

市观山湖区和贵安新区开办实验学校，两所学校均是

与当地政府合作创办的公办学校，其中一所在当地拥

有不错的口碑，而另一所的社会认可度相对不高。有

家长质疑：“同样是北师大附中的牌子，按道理，输出的

教育理念、管理模式应该都是相同的，办学质量为什么

有差别？”

一些地方还出现房地产企业参与合作办校的现

象，名校招牌成为“售楼招牌”。在重庆，一些公办中小

学名校与房地产开发商合办民校，由开发商把学校修

好、硬件设施配齐，学校则出让校名冠名权，以师资和

品牌、管理等无形资产入股，再派出校本部师资和管理

队伍进驻办学。多名置业顾问向记者透露，业主子女

可优先入读名校就是楼盘的最大卖点，带学位的房源

不仅“一房难求”，房价也比周边楼盘高出30%甚至一

半以上。

“名校光环”加持高收费、高价学位房

与教育资源优质富集的名校合作办学，在一定程

度上对提升地方教育水平发挥着重要作用，是一种发

展教育的“捷径”。但在合作办学过程中，一些冠名挂

牌行为出现“变形走偏”，由此带来的问题不容小觑。

伴随着冠以各类头衔的“名校”出现，高收费、高价

学位房等现象随之而来。有了“名校光环”加持，冠名

挂牌学校的各类收费自然不菲。记者在重庆、福州等

地了解到，这类学校的收费从每年两三万元到10多万

元不等。一些家长别无选择，只好花更多的钱去享受

原本是“公益性”“普惠性”的义务教育。

“为了让孩子中小学上个名校，只好硬着头皮去抢

名校合作开发商的高价学位房，花费少说也得上百万

元。”重庆市民林勇说，更省钱的办法是通过交择校费

进入名校，至少也需要10多万元，且名额有限，“花钱

都不一定能抢得到”。

除了加重家长经济负担、加剧社会焦虑，名校合作

办学过热还容易影响当地教育生态平衡。重庆市一所

民办校负责人告诉记者，挂着名校招牌的冠名学校入

场后，借助“名校光环”加持，与真正的民办学校抢夺优

质生源，使得民办学校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被挤压。

此外，一些名不副实的“联合办学”还容易因管理

不当引发其他矛盾。此前，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的融

创万达文旅城采用与名校“联姻”的方式，引进南开中

学合办民校。消息传出后该楼盘销售情况火爆，但由

于当地教育规划调整，引进的名校落了空，由此引发数

百名业主维权。

一名教育系统干部说：“与名校合作，打造好的学

校还好，有的只是单纯地挂块牌子，是典型的‘挂羊头

卖狗肉’，很容易引发矛盾。”

亟待规范名校合作办学

“真正的名校合作办学，应该使得学校管理、师资

等教育资源共享互通，既要充分发挥优质学校的辐射

带动作用，也要带动基础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福建师

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张荣伟认为，各地应对名校合作

冠名现象加强规范，严格把关、加强监管，防止名校合

作办学“野蛮生长”“变形走偏”。

针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已经采取了相应举措“正

本清源”。重庆市2019年针对“名校办民校”现象出台

政策，要求公办中小学不得新参与举办民办学校；湖南

省长沙市2020年底暂停公办学校托管民办义务教育

学校的审批，同时明确规定集团化学校合作时限一般

为6年，每所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规模应控制在10所

左右。

“这些政策有助于将名校母体与冠名学校进行分

离，促进公办、民办学校各归其位，帮助学校树立内涵

发展意识。”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副研究员罗士琰建议，

教育部门还应对新办冠名学校加强督导，提高基础教

育的整体质量。

贵阳市教育局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说，冠名挂牌、联

合办学只是提升办学质量的路径之一，扎扎实实练好

教育基本功更重要。只有抓住加大本地教育投入这一

根本，努力提升自身办学力量，才能让优质教育资源有

效落地生根。

《北京晚报》

春节刚过，记者在走访中发现，一些商场的地下车

库、公厕甚至电梯间都成了“吸烟室”。迎面扑来的烟

味让不少顾客感到不适。对此，相关商场的工作人员

表示，每次遇到吸烟的人，他们只能劝阻。相关部门表

示，将会联合商场继续加大宣传和检查力度。

地下车库走一圈
能扫出不少烟头

“你们先去找车，我抽一根。”22日中午12点，北京

市通州区万达商场地下二层电梯口处，一名男子让家

人先离开后，从兜里掏出一根香烟抽了起来。看到电

梯口有人抽烟，后续走出电梯的顾客纷纷躲避。

“您好，这里不能抽烟，请您熄灭。”地库的工作人

员立刻上前劝阻。该男子随即将只抽了几口的烟扔在

地上，转身离去，而香烟并未熄灭。工作人员只能将烟

踩灭，再扫进簸箕内。

在停车场的角落里，一名父亲哄着年幼的女儿上

车，但他手中却夹着一根还没熄灭的香烟。他一边抽

烟一边和女儿嬉笑，直到烟抽完掐灭了才上车离开。

停车场内“禁止吸烟”的标识随处可见，然而保洁人员

的簸箕里却经常出现烟头、烟盒等垃圾；部分车位周围

的地面也能看到烟头和烟灰。一名保洁员说：“每次在

地下车库走一圈，至少能扫出十几个烟头。周末的时

候更多，一天得有几十个。”

下午3点，记者又来到崇文门搜秀商场。在商场4

层北侧的卫生间外能明显闻到烟味。推开男卫生间的

门，两名男子正在里面吸烟，其中一个是商场餐馆的工

作人员。

随后记者又走访了西单的两家商场。走进明珠商

场的楼道，仅二楼到三楼的台阶上就发现了5个烟头，

其他楼层也都能看到烟头和烟灰。一名保洁员说，“商

场内部分餐饮店的工作人员和售货员经常在楼内吸

烟。”此外，君太商场的楼道内也有零星烟头出现。

记者发现，写字楼内一些监控不到的公共区域也

成了吸烟者的“避风港”。记者来到建外SOHO东区，

随机走进一间写字楼的楼道，墙壁上张贴着“禁止吸

烟”的标识，但地面上却有烟头和烟灰出现。

就在记者要离开时，一男子走进楼道，坐在台阶上

点燃香烟。有部分写字楼人员纷纷捂住口鼻快步走

过，然而吸烟男子却很“坦然”，并没有掐灭的意思。

不少工作人员都遇到
被吸烟者反呛的窘境

采访中，在商场公共区域的吸烟者认为，地下车

库、楼道这些地方人流密度相对较小，而且有的楼道

还有窗户，便于空气流通，产生的二手烟很快就能飘

到室外。

但更多顾客认为，不管是商场的公厕还是车库都

属于公共区域，应当严格禁烟，否则不仅危害他人健

康，也有火灾隐患。“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希望商场可以

学习酒店的禁烟方法，对吸烟的顾客予以公示。”

“有的顾客会在车库抽烟，我们只能劝阻，脾气好

的当场就掐灭了，有的态度不好，说话特别难听。”万达

广场一名工作人员说，春节前他发现一顾客在地下车

库吸烟，立刻上前劝阻。“抽根烟怎么了？跟你有关系

吗？”顾客不满地回怼，“地下车库人不多，又通风，抽烟

问题不大。”面对顾客的强硬回复，他只能等顾客抽完

之后，再去清扫烟头。

不少商场的工作人员都遇到过被吸烟者反呛的窘

境。他们发现吸烟的顾客只能上前劝导，即便顾客不

听劝，也不敢说更严厉的话，更没有处罚的权利。“如果

话说重了，有的顾客还会投诉我们服务态度不好。”

楼道公厕等隐蔽角落
经营者仍是第一监管方

《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规定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室内

环境、室外排队等场合禁止吸烟，违者最高处以200元罚

款。而禁烟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也有劝阻吸烟者的责

任；若违规，将处以2000元到10000元不等的罚款。

北京市控烟协会会长张建枢表示，商场和写字楼

的楼道、公厕虽然隐蔽，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仍是控烟

的第一监管方，发现吸烟现象后，有劝阻的权利，而相

应的处罚权则在属地街道的综合执法队。“如果发现吸

烟者，作为经营者应该马上劝阻，同时尽量保留视频，

为之后的举报提供证据支持。发现吸烟者时，禁烟场

所的经营者可以拨打12345热线进行举报。”

挂着名校牌子，收费高，却很孬
有名无实的“冠名办校”值得警惕

《半月谈》

“公办民助”“名校办民校”“联合办学”……各类冠以名校招牌的合作办学遍地开花。仅在西南某省会城

市，当地教育部门的不完全统计显示，2014年以来，全市通过政府、企业与省外教育资源优质的学校开展的

各类联合办学学校报备数累计达200多所。

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一些名校合作办学过程中出现“冠名办校”“挂牌办校”有名无实、地产商办校成

“售楼招牌”等问题，由此带来加重学生家长经济负担、引发社会纠纷矛盾等问题，亟待加强引导规范。

烟民过瘾 他人遭殃

商场楼道公厕车库成“吸烟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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